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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寰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 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传闻简述 

2008 年 4 月 21 日《上海证券报》刊登名为《ST 寰岛：大股东股

权收购资金再现疑团》的文章（以下简称为“该报道”），对本公司

实际控制人魏军及一致行动人赵伟收购北京大市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：大市投资）股权的资金来源等情况进行了评论。 

传闻事项（1）该报道中叙述“ST 寰岛近日公告披露了公司实际

控制人魏军及赵伟收购 ST 寰岛股权的资金来源，两人除少量个人资

金外，其余都来自北京世纪中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国澳实业有限

公司借款，然而据天鸿宝业本月 4 日披露的年报，世纪中基欠天鸿宝

业 6000 万元至今未还，而国澳实业作为担保人被追加为共同被告。” 

传闻事项（2）该报道中叙述“而公开资料显示，世纪中基注册

资金仅为 1200 万元。天鸿宝业 2007 年年报显示，该公司于 2003 年

售予世纪中基的工体综合楼项目尚有 1亿元还未给付，该公司于 2007

年 6月根据世纪中基承诺的已到期还款额 6000万元向北京市第一中

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和相应数额的财产保全申请，法院受理此案并于

6 月 21 日作出冻结、查封世纪中基相应财产的裁定。2007 年 9 月 26

日，天鸿宝业申请追加担保人国澳实业有限公司为共同被告，该申请

已被法院受理，目前尚未结案。由此可见，世纪中基的现金流并不充

裕，而世纪中基与国澳实业的关系也非同一般。” 

传闻事项（3）该报道中叙述“2008 年 3 月 28 日，本报曾质疑



 

ST 寰岛大股东股权收购资金来源（见《ST 寰岛大股东股权收购资金

疑云重重》），指出 ST 寰岛可能通过大幅溢价增资安捷联，相关方再

用这些资金取得 ST 寰岛控制权。” 

传闻事项（4）该报道中叙述“据悉，ST 寰岛和控股股东之间的

异常资金往来此前已被中国证监会海南监管局发觉，并已下发整改通

知。”  

二、澄清声明 

公司通过发函形式向公司实际控制人魏军及一致行动人赵伟进

行了认真核实和调查，并得到书面函复，本公司针对上述传闻事项澄

清说明如下： 

传闻事项（1）有误解，具体情况：魏军、赵伟与星光浩华（北

京）投资有限公司、北京万恒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间转让的不

是本公司的股份，而是北京大市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。国澳实业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国澳实业）代赵伟于 2008 年 4 月 11 日将 2800 万

元支付给北京万恒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；北京世纪中基房地产开

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世纪中基）代魏军于 2008 年 4 月 11 日将

3020 万元支付给北京万恒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。本公司对世纪

中基欠天鸿宝业 6000 万元至今未还事项无法获知其真实情况。 

传闻事项（2）不属实，具体情况：北京世纪中基房地产开发有

限公司、国澳实业有限公司均于 2008 年 4 月 22 日书面告知本公司，

世纪中基与天鸿宝业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诉讼纠纷，上述关于诉讼纠

纷的报道纯属无中生有；国澳实业与天鸿实业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诉

讼纠纷，亦未就天鸿宝业与世纪中基之间在债权债务提供过担保，上

述关于诉讼纠纷的报道是不真实的。 

传闻事项（3）推测有误，具体情况：公司与北京世纪中基房地

产开发有限公司、国澳实业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，公司增资

安捷联因增资未能全部到位，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



 

过了解除《北京安捷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》暨关联交易

的议案，在解除协议签署后三个月内，北京安捷联将本公司已支付的

增资款 11450 万元人民币分期退还本公司；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

向本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，具体的资金占用费数额根据本公司向安捷

联科技提供资金的日期及还款日分别来计算（详见本公司于 2008 年

4 月 22 日刊登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上的

公告）。 

传闻事项（4）属实，具体情况：本公司说明如下：本公司于 2008

年 1 月 1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下发了《关于

要求海南寰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限期整改的通知》（琼证监发[2008]9

号），本公司于 2008 年 1 月 21 日以书面形式进行了回复，并于 2008

年 1 月 26 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上刊登了海南寰岛实业

股份有限公司关于《限期整改通知》涉及问题的整改报告。截止目前

为止，除上述事项外，本公司未收到中国证监会海南监管局下发的其

他整改通知。 

三、截至目前，本公司一切经营活动正常，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

露的重大信息。 

四、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：“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

及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

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。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司公告，切勿轻信传

闻，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海南寰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00 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


